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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办学校设立、变更、终止等

事项行政审批、备案信息

一、法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第十四条：国务院和地方各

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、分工负责的原则，领导和管理教

育工作。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，由地方人民

政府管理。第二十八条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设立、变更

和终止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核、批准、注册或者

备案手续。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八条：

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

内的民办教育工作。……第十二条：举办实施学历教育、学

前教育、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，由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；……

第五十三条：民办学校的分立、合并，在进行财务清算后，

由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报审批机关批准。……第五十四

条：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，须由举办者提出，在进行财务

清算后，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，报审批机关核准。

第五十五条：民办学校名称、层次、类别的变更，由学校理

事会或者董事会报审批机关批准。 申请变更为其他民办学

校，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答复；

其中申请变更为民办高等学校的，审批机关也可以自受理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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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答复。第五十六条：民办学校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终止： （一）根据学校章程规定要求

终止，并经审批机关批准的； （二）被吊销办学许可证的；

（三）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的。第五十八条：民办学校

终止时，应当依法进行财务清算。 民办学校自己要求终止

的，由民办学校组织清算；被审批机关依法撤销的，由审批

机关组织清算；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而被终止的，由人

民法院组织清算。第六十条：终止的民办学校，由审批机关

收回办学许可证和销毁印章，并注销登记。 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399 号） 第

三十九条第二款民办学校可以依法以捐赠者的姓名、名称命

名学校的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、生活设施。捐赠者对

民办学校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，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

校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，其他民

办学校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劳

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，可以以捐

赠者的姓名或者名称作为学校校名。

二、办理流程

开始-提交申请-受理-审查-决定-结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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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审批结果

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

四、民办学校设立、变更、终止、等事项行政审批

无


